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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新北市政府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許可案件標準作業流
程」，作為審核民眾申請非都
市土地分區變更之依據

• 書面審查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1.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
檢具有關文件申請辦理

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篇第6點規定，檢具書圖文件申請開發許可

2.1受理申請並分會相關
單位查核是否通過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篇第8點規定，查核其開發計畫及有關文件

2.2是否限期補正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1項規定，有關文件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2.3通知限期補正 依內政部114年4月10日台內國字第1140802920號令函知申請人補正期限

2.4是否於期限內繳費 依區域計畫法第22-1條規定收取審查費

2.5駁回 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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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審議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3.1是否符合本
府審議案件

除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位於環
境敏感地區及其他經內政部指定情形
外，由本市主管機關辦理審議許可或
廢止許可

3.2轉請內政部
審議

4.1提報區委會
專案小組審查

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小組，依區域計
畫內容與相關審議規範及建築法令之
規定審議

4.4通知限期補
正

依內政部114年4月10日台內國字第
1140802920號令，給予二個月之補
正期限

4.5駁回 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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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審議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5.1提報區委
會大會審查

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依區域計畫內容
與相關審議規範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審議

5.2通知限期
補正

依內政部114年4月10日台內國字第
1140802920號令，給予一個月之補正
期限

5.3是否再提
區委會審查

依區域計畫委員會決議修正後，無須再
提會審議者續辦理核發並公告開發許可
程序

5.4駁回 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之處分

• 核發許可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6.核發並公告
開發許可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0條
規定核發開發許可後公告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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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區域計畫委員會之組成

一、委員人數

本市區委會置委員23人，主任委員由市長擔任，副主任委員由副市長擔任。

二、委員名額分配

(一)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府內有關機關代表委員9人，以及專家學者委員12人
組成。

(二)專家學者委員計12人，未少於委員總額1/2。

(三)委員性別比例部分，男性16名、女性7名，任一性別委員未少於委員總數1/3。

三、委員任期

本市區委會委員任期為1年（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期滿續聘以連續3次為限。

四、委員迴避原則

本市區委會委員名單未與內政部區委會委員名單重複。

符合「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事項
9



一. 控管期限及經費：定期追蹤已獲准開發許
可案辦理進度，確保依管制規則第23條規
定期限內繳交開發影響費，截至目前本市
共計有13案繳納費用。

二. 妥適運用開發影響費：每年定期函請府內
相關單位評估開發影響費項目工程需求，
並召開支用分配會議、會勘及書審，依案
件急迫性、工項單價合理性等要件給予適
當補助，截至目前本市共計補助29案，涉
及10個行政區。

三. 檢視結案改善成效：獲開發影響費補助之
單位，於工程結案時檢附竣工成果資料，
確保因開發許可案對周圍地區產生影響之
改善效益。

開發許可案件名稱 項目 金額

汐止區域性資源循環

中心開發計畫
聯外道路 535萬5,000元

南汐止坡地社區開發

案第3次變更開發計畫

聯外道路 6,278萬9,000元

地區公園 1億4,675萬8,000元

消防 1,435萬元

小 計 2億2,925萬2,000元

113年度開發影響費收取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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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本市人口多集居於都市土地，基於整體成本政

策考量，排定優先次序、投入財政預算及相關

公共設施計畫，非都市土地除為因應特定目的

開發外將不鼓勵開發使用，審查過程應審慎考

量其妥適性及必要性。

• 私人開發案產生之交通、相關公共設施需求及

其長期維管成本，應內部化並由使用者付費。

非都開發許可案回饋項目及成本，對比都市計

畫變更案相較為低，爰提出本市開發許可（住

宅使用）案件審議作業處理原則，要求申請人

應增加回饋項目。

公共停車
空間

消防
防護計畫

捐贈土地

回饋項目：

12



依申請開發類型分為(純)住宅社區及複合住宅社區類型。

• (純)住宅社區類型：捐贈10％可建築用地，其中以核准
開發許可案內之供作住宅使用之相關用地為計算基準。

• 複合型住宅社區類型：捐贈7％可建築用地，其中以核准
開發許可案內之供作住宅使用之相關用地為計算基準。

• 得改以折繳代金方式繳納，折繳代金之數額，以獲准開
發當期為計算基準，並由下列兩種方式（鄰近已開發完
成丙建或乙建公告土地現值1.4倍、不動產估價師查估用
地市價）計算後，取其價金數額較高者繳納。

• 開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10%計算，
並配置於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內，相關
興建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 基地條件或區位因素考量不具設置效
益，得採繳納停車代金方式處理。

捐贈土地(改折繳代金) 公共停車空間

消防防護計畫

• 除基本消防設備外，應擬定消防防護
計畫，增加自救設備與簡易型幫浦。

提升審議效能，訂定一致性標準，確保開發公益性，並落實漲價歸公

縣市交流本府住宅使用案件審議作業原則內容，精進現行開發許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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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3條第1項第

2款規定，申請人獲准開發許可後十年內，應取

得可建築用地使用執照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營運（業）之文件。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取得

者，應提出展期計畫申請。

• 本市建立開發許可案件開發期程展期制度化，

提供申請人可依循之申請範本規定，落實簡政

便民，提升政府機關行政效率，降低後續開發

案件因逾期而遭廢止之影響，維護及保障市民

權益；同時有助於避免區域計畫法轉軌至國土

計畫法之機制轉換問題產生。

• 申請對象：本市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之申
請人。

• 適用條件：容許完成開發最後期限前，仍未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以外可建築用地使用執照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營運（業）之文件
者，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3
條第1項第2款申請展期者。

申請對象及適用條件

申請期限

• 本府將於容許完成開發最後期限屆滿前1年
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應於開發期限屆滿前6
個月提出申請且檢附展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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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展期機制規範，審慎評估開發案件展期之妥適性及必要性，精進現行制度

• 展期申請書
• 其他必要文件
• 展期計畫書：實際開發進度、預定時程、展延理由
• 相關主管機關意見函或證明文件：建造執照相關證
明文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營運(業)文件

• 切結書：申請人承諾於展期期限內完成開發

展期計畫應具備之書件

申請作業流程

• 書件審查：就展期計畫申請書件是否齊全進行檢核
• 聯合審議：邀區委會委員及各機關召開聯合審議
• 核處：依審查結果作核准或駁回展期之行政處分

展期書件申請

檢核書件
是否齊全
(10天)

核准展期
申請

召開聯合
審查會議
(30天)

限期補正
(10天)

限期補正
(10天)

駁回

駁回

是

通過

不通過

否 逾期

逾期

期限內

期限內

提區委會
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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